政府定价药品价格公示申报表

                                                                                                            金额单位：元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单位
	申报     
零售价格 
	主要适应症
	新药证书及

生产批件号
	批准生产

机构

	
	
	
	
	
	
	
	

	年生产能力
	本年预计销 量
	是否专利药
	专利起止日期
	几类新药
	新药保护
起止日期
	是否GMP
	企业全部药品年销售额
	企业在职

职工人数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药品类型
	海南省物价局价格处审核意见

	
	邮编
	
	国产药品
	
	核定零售价格
	
	负责人：

  年  月  日

	
	详细地址
	
	进口分装药品
	
	起止

时间
	起
	
	

	
	联系人、电话
	
	进口药品
	
	
	止
	
	

	经营企业
	名称
	
	原价格审批文

号或备案编号
	经办人
	
	

	
	邮编
	
	
	
	
	

	
	详细地址
	
	
	审核人
	
	

	
	联系人、电话
	
	
	
	
	


生产经营单位：                      （盖章）           

说明：

1、申报政府定价药品价格公示需写一份价格公示申报报告和填写一份《政府定价药品价格公示申报表》，并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2、申报政府定价药品价格公示需提供药品生产（进口）批件，药品使用说明书复印件，生产企业GMP资格证明；提供省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现行价格文件原件（阅后退回）及复印件；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海南省价格主管部门已经定价但没有制定其他剂型规格价格的药品，海南省价格主管部门将按《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的规定，重新核定价格；属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的药品，在省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定价之前而由经营者暂按市场实际价格执行的，生产经营企业必须提供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有效的证明（原件）；提供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3、委托经营单位办理价格公示的要提供申报委托书，具体办理公示的申报人，需出具申报单位证明个人身份的介绍信。

4、代表规格品：             剂型：      规格：         价格：        审批文号：           （由海南省物价局填写）
